
代缴电费有折扣？原来是有人在“洗黑钱”

本来经营正规生意，无意间发现了代缴电费有不菲“折扣”后，曹某就此走

上歪路，不到两年时间里银行流水就高达 1000 余万元，看似赚得盆满钵满，实

则触犯了法网。此前，经江苏省扬中市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

罪活动罪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曹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缓刑二

年，并处罚金 4万元。

代缴电费背后暗藏“玄机”

曹某在扬中市经营一家新能源公司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2021 年 6 月，在

浏览网站时，曹某看到了代缴电费的广告弹窗。发现可以省钱，他便根据广告上

的信息添加了陈某（另案处理）的微信。陈某向曹某承诺，付款后可以在实际电

费的基础上降低4%至6%的费用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曹某提出代缴其公司5000

元的电费。打折后，曹某向陈某支付了 4700 余元，某充电费 App很快便显示充

值成功。此后，曹某又多次通过陈某代缴电费，省下了不少钱。

众所周知，电费缴纳只能通过官方渠道，代缴的电费为何有如此大的折扣？

经不住曹某的追问，陈某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这些充值到代缴电费账户里的钱“来路不明”，主要来源为电信网络诈

骗或境外赌博等违法犯罪所得，之所以有折扣也是由于上游的犯罪分子想尽快通

过代缴电费的方式将钱“洗白”。陈某表示，为保万无一失，每次代缴前他的上

线都会尝试小额“试充”，一旦充值成功则说明该地区电网资金管理系统存在一

定漏洞，被公安机关查扣的风险较小。

为牟利开拓本地市场

几番尝试后，曹某对代缴电费的“行当”也越发熟悉。看到上线陈某把“生

意”经营得有声有色，面对金钱的诱惑，曹某也动起了歪心思。想到自己经营企

业多年，在扬中市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，曹某打算自己做中间商，通过在本地推

广代缴电费业务赚取差价。

很快，曹某便联系了相熟的企业老板推介业务。为了方便做生意，他还去工

商部门申请注册了“扬中某电充商行”，打算“正规”经营。

在曹某的大力宣传之下，通过他代缴电费的客户在扬中市迅速攀升至 20余

家。为了扩大经营，曹某通过网络又结识了另一名上线崔某（另案处理）。

在工商部门尚未批准商行注册成立的情况下，曹某便以商行的名义与部分企

业签订了所谓的代缴电费合同。曹某按照九五折收取企业支付的电费款，扣除

2%左右的提成后将钱款打给上线陈某、崔某。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经

曹某代缴的电费总额高达 1078 万余元，曹某从中获利至少 30 万元。

铁证打破辩解谎言

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和赌博等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，公安部核查发现有

一些诈骗被害人的资金流入扬中市部分企业电费充值账户。2022 年 6 月，公安

部将该线索移交扬中市公安局进一步侦办。经调查，扬中警方发现曹某有重大作

案嫌疑，随后将其抓获。由于本案涉案金额巨大，且均为网络交易，追查上线、

固定证据耗时较长，2023 年 7 月，扬中市检察院依法介入并引导侦查。

到案后，曹某辩解称其代缴电费并不存在违法行为，且折扣均来自支付平台

返利。为了精准认定犯罪事实，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查阅了全部卷宗 20余册，

梳理涉案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账户 14个。针对曹某、陈某等人的上下线层级关

系，以及电费代缴的具体流程、资金的流向等情况，扬中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

出侦查取证意见 20余项，引导公安机关固定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等证据 10 余



份，进一步查明了曹某等人通过违法代缴电费牟利的事实。经过公安机关核查，

曹某通过上线代缴的电费中已查明诈骗被害人的资金就有 45万余元。

面对铁证，曹某哑口无言。讯问过程中，曹某还供述了他在 2016 年 2 月至

9月，曾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额共计 50 余万元的事实。警方协查

后发现，2020 年 6 月，江阴市公安局已经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某企业

立案侦查。在检察官耐心的释法说理下，曹某认识到了其行为的危害性，自愿认

罪认罚并退出了代缴电费的全部违法所得。经其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

也补缴了全部税款。

2023 年 12 月 20 日，扬州市检察院以曹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、

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起公诉。日前，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。

重要提示！！！

低价代充话费、水费、电费等广告是个“陷阱”，你可能成为洗钱环节的一

份子；不要轻信所谓慢充折扣信息，对网络信息要时刻保持警惕；官方不存在这

种充值优惠活动，请选择正规的官方渠道进行充值缴费。

注：上述内容来自于检察日报·法治新闻版，旨在提示投资者，主要目的在

于分享信息，让投资人了解更多反洗钱相关知识，并无商业用途，其版权属于原

作者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


